
臺北市政府 110.05.19.  府訴二字第 1106081066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0年 2月 2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08678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委由○○○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下稱○建築師）檢附申請

書、重建計畫報告書等資料，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下

稱重建條例）第 5條規定，以民國（下同）109年 4月 30日 109王建字第 1090

430001號函向原處分機關所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申請

辦理坐落本市大安區○○段○○小段○○地號土地（【基地面積合計】 3

98㎡；【土地使用分區】○○○○路特定專用區）重建計畫（下稱系爭申

請案）。嗣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申請案尚有待補正事項，乃以 109年 7月 29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054798號函（下稱 109年 7月 29日函）記載略以：「..

....說明......二、旨揭重建計畫案，尚有下列（■註記部分）不符規定

：（一）■重建計畫範圍： 1、現況實測圖請標示道路拓築情形寬度；申

請範圍半徑 250M（或完整街廓）建築物情形（執照、門牌）。（1）現況

實測圖比例尺 1/200，並請標示基地範圍（紅線）、地籍線、使用分區、

道路拓築情形寬度；申請範圍半徑 250M（或完整街廓）建築物情形（執照

、門牌）。（2）請以現況實測圖標註現況照片索引。（3）請釐清建築基

地面積是否符合細部計畫規定。（二）■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1、請檢附

無產權同意書。（三）■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1、請檢討免退縮獎勵

是否符合規定。（四）■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1、釐清協議書保證

金金額是否合於規定。......」，通知訴願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 60日內送

請復審；該函於 109年 11月 17日送達；案經○○○建築師事務所以 109年 12

月 17日 109○建字第 10910100001號函辦理補正，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

就 109年 7月 29日函說明二、（一）1、（3）請釐清建築基地面積是否符合

細部計畫規定之部分，未依限照補正事項補正，乃依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辦法（下稱重建辦法）行為時第 5條第 2項規定，以 110年 2月

2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086789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原處

分於 110年 2月 4日送達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 2月 24日向本府提起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適用地區如左：一、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 ......」第 11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建築基地，

　　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第 4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視當地實際情形，規定建

　　築基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規定者，

　　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

　　深度，不得建築。」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

　　機關：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條第 1項、第 2項規

　　定：「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

　　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

　　築物：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

　　、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二、經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

　　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

　　基地或土地辦理。」第 5條規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

　　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

　　，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前項重建計畫之申請，施行期限至

　　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95條第 1項第 2款、第 3項規定：

　　「市政府得視需要設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下列事項：......二　依都市計畫規定指定為土地開發許可地

　　區之開發許可。......」「第一項委員會之組織、開發許可條件、審

　　議項目標準、作業程序及第一款規定之建築物種類及審議收費辦法，

　　由市政府定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



　　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第 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為

　　執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之建築物結構安全評估結果異議

　　案件鑑定及重建計畫核准，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以下簡稱獎勵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都發局）。」行為時第 4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依本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申請重建，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以下簡稱起造人）應

　　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申請：一、申請書。二、符合本條例第

　　三條第一項所定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或第三項所定尚未完成重建

　　之危險建築物證明文件。三、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名冊及同意書。四、重建計畫。重建計畫涉及本條例建蔽率

　　放寬、依建築基地一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為獎勵後建築容積上限或

　　獎勵辦法第三條之容積獎勵者，除前項文件外，並應檢附下列原建築

　　容積及原建蔽率之證明文件：一、原使用執照存根及圖說。二、由開

　　業建築師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檢討之

　　簽證圖說。......」行為時第 5條規定：「都發局應自受理前條申請

　　案件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核。但情況特殊者，得延長一次，延長期

　　間以三十日為限。前項申請案件應予補正者，都發局應將補正事項一

　　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並應於申請人補正後十五日內審查完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前二項申請案件經都發局審核

　　符合規定者，應予核准；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4條規定：「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之案件（以

　　下簡稱都審案），於提出申請前，得檢具書圖，送請委員會就原則性

　　或重大性之設計內容、法規、容積獎勵或其他疑義先行審查。」第 5

　　條規定：「都審案應依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圖件

　　檢核表檢具完整圖說及文件申請審議。送審圖說及文件不符規定者，

　　由本府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駁回申請。都審案之

　　審議程序，分為幹事會審查、委員會審議、本府核定三階段。」第 6

　　條第 1項規定：「都審案之審議程序，應依一般審議程序辦理。....

　　..前項一般審議程序，由幹事會初審後，提送委員會審議。」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重建條例並未對建築基地規模有所限制，應免檢

　　討最小建築基地規模；況建築基地規模之釐清，後續都審及建築執照

　　申請階段，必會經主管機關審核，因事涉訴願人申請重建計畫之時程

　　獎勵容積，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訴願人於 109年 4月 30日委由○建築師檢附申請書、重建計畫報

　　告書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系爭申請案；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系

　　爭申請案尚有如事實欄所載應補正事項，乃以 109年 7月 29日函通知訴

　　願人依限補正。惟訴願人就建築基地面積是否符合都市計畫規定之部

　　分，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則原處分機關依重建辦法行為時第 5條

　　第 2項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重建條例並未對建築基地規模有所限制，為訴願人申請

　　重建計畫之時程獎勵容積，應免檢討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云云。經查：

（一）按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視當地實際情形，規定建築基地

　　　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申

　　　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

　　　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依重建條例

　　　第 5條第 1項規定申請重建案件應予補正者，原處分機關應將補正事

　　　項 1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並應於申請人補正後 15日內審查完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分別為建築法第 44條、

　　　重建條例第 5條第 1項、重建辦法行為時第 5條第 2項所明定。次按本

　　　府為提升並健全本市金融與辦公服務業之發展功能與特色、尊重並

　　　維護良好之居住環境與休憩場所、創造並維繫獨特風格之都市空間

　　　與完整之地區意象等，以 91年 7月 18日府都二字第 09115304500號公

　　　告（下稱 91年 7月 18日公告）實施本市都市計畫「擬定『台北市○

　　　○○○路特定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制要點』條文案」計畫書

　　　圖，並自 91年 7月 19日生效，依上開都市計畫公告伍、五、（三）

　　　、1、規定：「最小建築基地規模 本計畫區內最小建築基地之寬度

　　　及深度規定在三十公尺以上為原則，建築基地以不小於九○○㎡為

　　　原則，但經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不在此限。」嗣本府以 108年 4月 25日府都規字第 1083017802

　　　1號公告（下稱 108年 4月 25日公告）「臺北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書，將上開規定之文字修正為：「



　　　本計畫區內最小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規定在三十公尺以上為原則

　　　，建築基地以不小於九○○平方公尺為原則，但經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並自 10

　　　8年 4月 26日生效。復按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之案

　　　件，於提出申請前，得檢具書圖，送請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就原則性或重大性之設計內容、法規、容積獎

　　　勵或其他疑義先行審查；一般審議程序，分為幹事會初審、委員會

　　　審議、本府核定 3階段，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規則第 4條、第 5條、第 6條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訴願人委由○建築師檢附申請書、重建計畫報告書等資料，

　　　向建管處申請系爭申請案。原處分機關審認本件有如事實欄所述應

　　　補正事項，以 109年 7月 29日函通知訴願人依限補正，其中該函說明

　　　二、（一）1、（3）係因訴願人申請書記載「【基地面積合計】39

　　　8㎡」，經原處分機關審認是否符合上開 108年 4月 25日公告建築基

　　　地以不小於 900平方公尺為原則似有疑義，乃請其釐清說明；案經

　　　○○○建築師事務所以 109年 12月 17日 109王建字第 10910100001號

　　　函補正，惟關於該函說明二、（一）1、（3）請釐清建築基地面積

　　　是否符合細部計畫規定之部分，訴願人未予釐清說明；訴願人既未

　　　照補正事項補正，則原處分機關依重建辦法行為時第 5條第 2項規定

　　　，以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並無違誤。又重建條例固未對建築基

　　　地規模有所限制，然依前揭建築法第 44條及本府 91年 7月 18日公告

　　　、108年 4月 25日公告之臺北市○○○○路特定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

　　　使用管制要點規定，臺北市○○○○路特定專用區內建築基地以不

　　　小於 900平方公尺為原則，係本府為提升並健全本市金融與辦公服

　　　務業之發展功能與特色、尊重並維護良好之居住環境與休憩場所、

　　　創造並維繫獨特風格之都市空間與完整之地區意象等特設之規範，

　　　並無訴願人所指違反重建條例之情事。況查訴願人就系爭申請案，

　　　前經送請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先行審查

　　　，經幹事會 109年 8月 17日初審，以系爭申請案基地平均寬度為 18.2

　　　7公尺，平均深度為 21.92公尺及基地面積僅 398平方公尺，皆未符

　　　合都市計畫內相關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之規定，請訴願人補充說明周

　　　邊基地整併之意願、周邊量體及都市景觀分析後，始提會討論在案

　　　，惟訴願人迄未補正。是系爭申請案建築基地面積既小於 900平方



　　　公尺，原處分機關自須請訴願人再予釐清建築基地面積是否符合細

　　　部計畫規定。訴願主張，恐有誤解，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

　　　審認訴願人未依補正事項補正而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9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